安徽建筑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类项目及成果评奖

意识形态审核表

（项目申报□   项目结项□   成果评奖□）

	姓    名
	
	职称/职务
	

	项目/成果名称
	

	项目/成果类型
	

	个人

承诺
	1.对所填写的材料所涉及各项内容的真实性负责，无知识产权争议，符合本次提交材料通知的各项要求。

2.承诺申请书和成果材料内容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拥护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

3.课题在申报、立项、结项全过程中，接受项目管理办公室及其委托部门的管理，并对以下约定信守承诺：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遵守我国《著作权法》《专利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遵守我国政府签署加入的相关国际知识产权规定。遵循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科学设计研究方案，采用适当的研究方法，如期完成研究任务，取得预期研究成果。尊重他人的知识贡献。客观、公正、准确地介绍和评论已有学术成果，凡引用他人的观点、方案、资料、数据等，无论曾否发表，无论是纸质或电子版，均加以注释；凡转引文献资料，均如实说明。恪守学术道德。研究过程真实，不以任何方式抄袭、剽窃或侵吞他人学术成果，杜绝伪注、伪造、篡改文献和数据等学术不端行为。成果真实，不重复发表研究成果；对课题主持人和参与者的各自贡献均要在成果中以明确的方式标明。正确表达科研成果。按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规范使用中国语言文字、标点符号、数字及外国语言文字。遵守财务规章制度。合理有效使用课题经费，不滥用和挪用。课题结题时如实报告经费使用情况，不报假账。

                                  承诺人签名：

                                               年   月   日

	学院
审核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两份，二级单位和科研处各留存一份。

